
政策
内容

幼儿园
助学金

小学
初中
助学金

普通
高中
助学金

中职
教育
助学金

学前
教育
减免
保教费

普通
高中
教育
免学费

中职
教育
奖学金

高中
毕业
学生
助学
贷款

注：1.上表所列均为各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所在校申请初审、报经各归属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复审认定并上报办理的国家政策资助项目；
2.此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可享受“免学杂费、免课本费、免作业本费”等政策；中职教育阶段学生可享受免学费政策（按公办中职校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各

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所在校认定后，还可相应申请各校所设专项奖助和资助育人项目及各类社会捐资奖助项目；
3.高校在读学生可通过所在高校申办“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等项目；我省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江苏高

校（含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就读的、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生中的残疾学生免收学费。
4.我市各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电话：市本级88123710 溧阳市87203309 金坛区82881952 武进区86309302

新北区88586715 天宁区69660651 钟楼区88890547 经开区89863199

政策
名称

学前教育
经济困难
家庭子女
政府资助

义务教育
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

高中教育
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国家助学金

中职教育
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国家助学金

公办幼儿园
相关类别儿童

减免或部分减免
保教费

特殊困难学生
普高教育免学费

中等职业教育
国家奖学金

高校教育
国家助学贷款

资助对象

一、申请困难认定及教育资助的基本条件
1.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

的在读学生；根据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在读幼儿
（以下统称学生）。

2. 学生具有所就读校正式注册学籍，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其在学
校或幼儿园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支出。

二、申请困难认定及教育资助的对象类别
1.扶贫部门认定的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2.民政部门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及低保边缘困难家庭子女、特困救助供养

人员、孤儿、困境儿童、支出型困难家庭子女；
3.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子女和因公牺牲警察子女；
4.残联认定的残疾人及残疾人子女；
5.工会组织认定的特困职工家庭子女；
6.因家庭遭受重大突发意外事件、重大自然灾害而致经济困难的学生；
7.因父母离异或一方去世、家庭成员罹患重病而致经济困难的学生；
8.因家庭人均年收入低等其他情况而致经济困难的学生。

1.公办幼儿园正式注册在籍的残疾儿童和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人、社会福利
机构收养的孤儿及革命烈士或者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2.公办幼儿园正式注册在籍的城乡低保家庭儿童和持《特困职工证》《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人员子女、解放军（武警）边防指战员（家属无固定工作单位）子女。

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低保家庭学
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和残疾学生。

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用于奖励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
别优秀的二年级及以上学生。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
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科研
院校、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
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
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学生本人和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原则上均在本县（市、区）；家庭
经济困难，家庭收入不足以支持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诚实守信，
遵纪守法；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助学贷款。

由拟贷款学生及其共同借款人向户口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提出
申请。

资助标准

按合格幼儿园基准收费标准补助；
可在平均资助标准范围内分2-3档。
按学期打卡发放。

平均补助标准为：
小学每生每年1500元；
初中每生每年2000元；
可在平均资助标准范围内分2-3档。
按学期打卡发放。
平均资助标准为：
每生每年2000元；
可在平均资助标准范围内分2-3档。
按学期打卡发放。
资助中职教育阶段的一二年级在读学生。
平均资助标准为：
每生每年2000元；
可在平均资助标准范围内分2-3档。
按学期打卡发放。

1.对第1类儿童，其保教费予以全免；
2.对第2类儿童，其保教费按照合格幼儿园基准收
费标准的50%予以减免。
*溧阳市、金坛区结合当地实际自行确定

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
的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对在经
教育部门依法批准的民办学校就读的符合条件的
学生，按当地同类型公办学校标准给予补助，民办
学校经批准的学杂费标准高于补助的部分，学校
可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奖励标准为：
每生每年6000元，一次性打卡发放。

1.信用贷款，应贷尽贷，由申贷人按需自定贷款额
度。
2.每人每年申贷额度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不超
过16000元、全日制研究生不超过20000元。
3.所申请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
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项目名称

1.“春雨”
助学行动

2.
﹃
春
风
﹄
助
学
行
动

3.
﹃
春
日
﹄
助
学
行
动

4.“春草”
助学行动

***

助
学
基
金

爱
心
资
教

项
目

牵
手
成
长

计
划

阳
光
助
学

爱
心
项
目

爱
心
助
学

公
益
活
动

在
校
生
患
重
大
疾
病

专
项
爱
心
救
助
项
目

助学对象

可根据捐赠方意愿，指
定区域和学段范围内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

可根据捐赠方意愿，指
定区域和学段范围内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

1. 指定区域和学段范
围内学校；

2. 中职校需要勤工俭
学和实习岗位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

我市义务教育和高中
教育学段经学校考察推
荐、资助中心审核入库的
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入库待助学生和家长
需乐意同步力所能及传递
爱心、传播善行）

我市普通高中或中职
校毕业、被全日制本科院
校正式录取、家庭经济困
难且平时生活俭朴的新大
学生或在读大学生。

1.主办“爱在后备箱”闲置物品义卖助学活动，所募款项参与
“牵手成长计划”，结对援助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

2.主办“义演募款助学”活动，所募款项参与“阳光助学爱心
项目”，结对援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

3.主办“助力乌恰”爱心助学活动，所募款项设立“筑梦奖学
金”，定向定期奖助我市结对帮扶的新疆乌恰地区家庭经济困
难的中小学生。

经学校考查上报的、罹
患白血病或恶性肿瘤等重
大疾病、家庭经济条件不
足以支付高额医疗费用、
急待救治的在校学生。

本市各学段确有学业指
导、思想或心理疏导需求
的受助学生。

助学内容及方式

1.不定数额爱心款捐助；
2.现场当面捐助或委托资助中心

定向选生、审核材料、组织款项传递。

1.一次性捐助10万元以上爱心款
可冠名；

2. 签订协议、专项转账到指定专
户；

3. 每年定期、定额现场捐赠或直
接传递。

经前期充分协商，与不带牟利目
的和商业行为的爱心企业签订协议、
专项捐赠。

1. 教与学设备纯公益、一次性集
中捐赠；

2.爱心帮困岗位提供。

1.捐助每生每学年1000/1500元；
2. 可单选或多选参助，牵手定助

中小学生并连续跟踪资助，原则上到
当前学段结束；

3. 牵手每满一年，资助中心向捐
助人反馈结对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
和传递爱善情况，关注成长过程，征
询续助意愿。

1. 捐助每生每学年 3000 元，可单
选或多选参助；

2.可仅本年一次性捐助或连续多
年定向捐助所选大学生，结对每满一
年，资助中心向捐助人反馈成长情况
并征询续助意愿。

捐助不定数额爱心款，用于救助因
罹患重病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
生。

1.为曾经受助的大学生建立励志
交流群，引导他们乐于交流成长成才
故事、参与志愿活动和传递爱善心
得，强化感恩自强并回报社会的理
念；

2.组织志愿者利用假期为确有学
业指导、思想或心理疏导需求的困难
家庭中小学生提供公益辅导，传递社
会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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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3465250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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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助是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
公平的重要举措，多年来，我市学生资
助工作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政府保障、社会参与、精准资助、育
人成效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加强学生
资助的内涵建设，整体推进资助并育
人工作。

坚持政府主导，兜底保障有温度

常州市始终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
作为政府的第一责任，着力打造“常有
优学”民生名片，在经费保障、政策宣
传、受益人群等方面持续作为。2023
年，全市财政投入各学段资助政策助
学资金总额1.13亿余元，较上年度同
比增长3.42%，惠及学生近10万人次，
2024年春学期，全市财政投入助学资
金5359万余元，惠及学生近5万人次。

政策优化惠民生。当前我市学前
教育阶段幼儿政府资助按“合格幼儿园
基准保教费收费标准”执行，年生均资
助逾4000元，是省定标准的4倍；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生活补助，我市按小学每
生每年1500元和初中每生每年2000
元标准执行，其中非低保类的困难学生
的资助标准高于省定标准；2023年，全
市普高教育阶段国家助学金年生均资
助金额达 2504 元，实质高于省定标
准。中职教育阶段全市执行年生均
2000元的省标发放国家助学金。

政策宣传无死角。我市高度关注
资助宣传工作，在学生毕业、招生咨询、

招生录取、新生入学等重要时间节点，组
织学校印发关于各学段资助政策和资助
办理流程的告家长书。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通过政务服务窗口、纸质传媒和网络媒
体多方位、立体化宣传资助政策，强调国
家资助政策的重大举措和资助成效，增强
社会公众知晓度，确保资助政策“应知尽
知、家喻户晓、不漏一人”。

政策落实全覆盖。在强化国家、省
资助信息系统特困学生信息数据应用的
基础上，我市还综合运用市总工会、民政
等部门相关信息资源，进一步拓展信息
采集渠道，不断拓宽应助需助范围。通
过定期组织比对实际资助明细和各类应
助学生名单、学校资助工作年检等方式，
不断提升资助工作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确保在常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
助尽助，需助必助”“同城同待遇”。
2023年，享受政策助学金的学生中，国、
省、市三个来源的特殊困难学生占比
53.60%，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比63.78%。

强化社会参与，凝心聚力有热度

常州连续四届入选“中国慈善城市百
强榜”，并获七星级（最高级）“慈善城市”，
慈善氛围浓厚，社会捐助意愿强烈。常州
学生资助工作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
社会广泛参与的“大合唱”。据不完全统
计，2023年全年，仅教育部门所辖校学生
获社会助学金额达924万余元。

项目多样，持续推进。围绕“春雨”
“春风”“春日”“春草”构建的四大主题

系列社会助学项目，目前已基本覆盖全
市各学段，受助群体不断增加。其中，
启动于2009年的“阳光助学爱心行动”
已累计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3197
人次，助学金额达996万余元；“牵手成
长计划”2013 年至今资助全市家庭经
济困难中小学生 9968 人次，覆盖全市
200 余所中小学，累计募集并传递爱心
助学款1222万余元，并获评首届“常州
慈 善 奖——最具影响力慈善公益项
目”。另有助力乌恰——筑梦奖学金、爱
心救助罹患大病学生、“爱在后备箱”闲
置物品义卖助学、义演募款助学等项目
也在不定期的持续推进中，广获好评。

平台规范，海纳百川。常州市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多年来和常州市教育发展

基金会密切合作，规范开展社会助学活
动。常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是省民政厅
认定的“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4A”单
位，每年均接受第三方审计并在网上公
布年审结果。其操作的规范性和财务的
透明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和支持，
目前仅市本级登记在编的爱心助学人士
或单位、团体已超千个。正所谓“泰山不
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
能就其深。”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市还结合
教育实际，不断创新和引进资助项目。
2022年起，设立“龙城励志奖学金”子项
目，每年奖励和资助市属学校家庭经济
困难的优秀学生 15 万元左右。去年围
绕学生身心健康，设立了“润心护航”助

学项目，帮助市属学校患心理疾病、亟需
就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康复治疗。今
年 2 月已为 25 名相关学生提供医疗补
助费用 4 万余元。市红十字会于 2023
年设立的“益心江南 营养优学”助学项
目，为市属学校100名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低保家庭困难学生提供了人均
3000 元的营养餐费补助。江苏福彩和
常州福彩“爱心助学”项目于2023年起
扩大资助范围到高品质示范高中和公办
初中，我市有50名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一
学生和溧阳、金坛革命老区50名家庭经
济困难的初一学生获得了共计 35 万元
的福彩爱心助学款。

构建长效机制，资助育人有深度

经费和物质帮助是资助的基础，育
人是资助的终极目标。在经费和物质资
助基础上，我市通过多维度协同、全方位
融合，充分发挥资助育人实效。

队伍建设常态化。我市重视学生资
助管理队伍的建设，每年秋学期开学初都
会举办不同层面的业务培训活动。常州
市教育局还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学生
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组成人员，由规财、基教、高职、德育、
团委等相关处室人员共同参与，要求全体
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相关人员通力合作，落
实“精准资助、立体关爱”的相关要求。

协同机制谋育人。2018年，我市建
立了“大家访”机制，“送资助政策到家”
成为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家访的一项重要

内容。2024年5月底启动的“医教同行
常爱童心”公益项目在全市幼儿园、小
学、初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组织免费
筛查和救治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学生，
在全国范围内开创了设区市自主开展教
育、医疗、慈善相结合的发展型资助育人
的新模式。常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

“牵手成长计划”和“阳光助学爱心行动”
两大经典社会助学项目中，设置榜样励
志、爱心人士温暖寄语、捐受双方互动传
递等现场活动环节，激励受助学生乐观
进取、自强自立，健全了社会育人机制。

成才反哺显成效。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受助学生在工作后主动要求参与助
学，从过去的受助学生转型为现在的爱
心助学善友。“反哺社会”“循环慈善”已
成为我市学生资助的一抹亮色。2022
年，我市开展“微光反哺行动”暨“常爱童
心”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受助学生将义卖
收入全部捐赠给常州市“常爱童心”救助
先天性心脏病儿童项目，2024年，“医教
同行 常爱童心”公益项目又让常州市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多多受益，于无形中达
成“爱的循环”。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进入“后扶贫
时代”，我市将深入研究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需求，坚持育人导向，推动学生资助
工作由保障型向发展型升级，从而积极
赋能擦亮“常有优学”教育名片。

以资助之行 育人之心 筑学生成才之梦

本版策划、攥稿：袁丽娜 徐亚勤 尤佳

我市热心公益的参助爱心家庭代表在牵手助学励志活动现场合影。

欢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
援助家庭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

注：1.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享受政府各学段各类资助政策外，还可通过所在
学校申请以上助学行动中适切的项目，接受专项社会爱心捐助。

2. 项目负责单位：常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常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19-88123710）。

3. 为以上助学项目所接收到的每一笔爱心捐款，开具等额公益捐赠票据，
出具帮困助学证书。

常州市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一览表 2024.08

每年暑期，我市教育局均组织开
展助力经济困难家庭大学生活动，其
中已连续开展 16 年的“阳光助学爱
心行动”，因其主题鲜明的资助育人
目标和持续深入的育人成效，已成长
为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活动品牌。

今年暑期，“阳光助学爱心行动”
共为345名家庭经济困难的申助大学
生发放103.5万元阳光助学金，创本项
目开设16年来单次助学人数和金额之
最。共有41家爱心单位或团体、87个
爱心家庭或个人参与了本项目爱心助
学——他们中有的持续多年参与阳光
助学活动，有的从小学起连续助学到
即将大学毕业，有的参与助学后又热
心推介亲朋好友参与进来……爱心助

学队伍日渐壮大，也一路助力和见证更
多孩子向阳生长，和光同行。

小 M，自幼随父母从四川巴中来
常。因母亲患病无业无收入、父亲体弱
打零工收入低。他在初、高中阶段均申
请并享受了国家政策助学金和多项学校
资助。经学校推荐，先后参与到牵手和
阳光结对助学项目，他获得多年帮扶。
懂事的他始终将所获帮扶化作勤奋学习
的动力，高考时以年级第一的好成绩录
取到211和双一流高校——北京体育大
学。如今，大三的他在本专业成绩名列
前茅，多次获评校奖学金和校三好学生；

担任本学院学生会主席，还多次作为现
场导演参与国家体育总局的重大活动；
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国家级
铜奖、“挑战杯”获金奖等。新征程将启，
他再携自强不息的信念启程奔赴下一个
高地。他感恩在常州所受的种种珍贵帮
扶，表示今后有能力了一定将这份爱心
善意传递下去。

小Z，在市三中就读期间，家庭经济
暂时陷入困境的她，经学校和老师们的
关心指导，申领了国家助学金和学校资
助项目以解决学习生活所需，高考后又
由学校推荐参与到市教育局阳光助学大

学生的活动中，获得了爱心人士陶先生
的连年援助。高中期间她刻苦努力，成
绩名列前茅；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就读本
科期间，她也持续发力、勤奋不懈，终于
考上了985高校的研究生。因为心怀理
想、行动踏实，圆梦的这一路，她走得坚
定而从容，当前还在读研二的她，边读研
边实习。今年 8 月，她主动联系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要求用积攒下来的实习工
资去结对帮助一名母校学妹，将自己获
得过的温暖传递出去。于是，她成为了
参与本期阳光助学项目最小年龄的爱心
善友。而一贯善良又热心的她，大学期
间还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成为四川大石
乡中学的英语支教老师，还被评为“优秀
支教老师”。

向阳生长 和光同行


